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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40)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及豐明銀行有限公司之控股公司

(股份代號：2356)

公告

在華盛頓互惠銀行事件上所涉及之風險
及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新發行後償債券獲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認購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規定而作出。

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華盛頓互惠集團根據美國破產法案第十一章入稟破產申請及破產

保護，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大新銀行集團」)謹向各股東通告其於華盛頓互惠集團旗下一

主要附屬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華盛頓互惠」）事件上所涉及之風險。

總計大新銀行集團在華盛頓互惠事件上涉及風險約31,900,000歐元(約362,000,000港元)，佔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大新銀行集團資產總值約0.3%。現階段，由於華盛頓互惠集團破產而

涉及之虧損仍未能肯定。然而，若將所有大新銀行集團牽涉在華盛頓互惠之風險作全面減值，

二零零八年度大新銀行集團將需從收益賬中稅後扣減約330,000,000港元，及按綜合賬算，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大新金融」）亦得從收益賬內計稅後及少數權益後扣減約280,0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大新銀行集團之綜合資本充足比率為16.4%，遠超國際規定水平。

於現時市況作審慎計，並確保大新銀行集團之資本充足比率不會因容許其在華盛頓互惠所涉

及風險作全面虧損撥備時而有所降低，大新金融已同意認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大新銀行」）

即將發行價值400,000,000港元之後償債券。有關債券在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之允許合資格後

將列作大新銀行之二級資本。

就本公告而言，所採用之兌換率為1歐元兌11.356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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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大新金融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守業先生（主席）、黃漢興先生（董事總經

理兼行政總裁）、安德生先生、王伯凌先生及麥曉德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忠繼先生、鈴木邦雄

先生（米谷憲一先生為替任董事）、田中達郎先生（和田哲哉先生為替任董事）、吉川英一先生、

周偉偉先生及伍耀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Peter Gibbs Birch先生、史習陶先生、孫大倫博士

及余國雄先生。

於本公佈日，大新銀行集團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守業先生（主席）、黃漢興先生（董事

總經理兼行政總裁）、趙龍文先生、王伯凌先生、王祖興先生及劉雪樵先生；非執行董事田原

啟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莊先進先生、韓以德先生、史習陶先生、梁君彥先生及陳勝利先生。


